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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广西民族大学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

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6〕18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

区壮汉双语教育发展规划（2016-2020 年）》（桂教民教

〔2016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培养一支综合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

的壮汉双语师资队伍，经研究，决定继续委托广西民族大学举

办成人高等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“培训+学历”壮文

班（以下简称“培训+学历”班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招生对象和人数 

（一）招生对象。 

全区壮汉双语学校在职教师。 

（二）招生人数。 

100 名。 

二、学习方式和待遇 

（一）学习方式。 

“培训+学历”班学制 2.5 年，学员通过线下自学、网络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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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以及每年寒暑假到广西民族大学参加集中专题培训等方式，

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。 

（二）相关待遇。 

1.学员参加“培训+学历”班的学费、教材费、集中培训

食宿费从下达广西民族大学的培训专项经费中列支，往返南宁

费用按差旅费管理规定回工作单位报销。 

2.学员取得规定的毕业学分，思想品德鉴定合格，并通过

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语文水平中级考试的，由广西民族大学发给

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文

学学士学位。 

三、推荐和报考程序 

（一）单位推荐。 

壮汉双语在职教师报考“培训+学历”班须征得所在单位

同意，由所在单位于 2019 年 8月 15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2019

年“培训+学历”班报考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纸质版报自治区

教育厅民族教育处，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69 号。同

时将电子版发送到电子邮箱：870194573@qq.com。 

（二）报考程序。 

1.报考人员须在 2020 年春季入学注册前取得经教育部审

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

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。 

2.报考人员取得单位同意后，于 2019 年 8 月—9 月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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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www.gxeea.cn），进入

“广西成人高考网上报名系统”报名，报名具体时间以广西招

生考试院网站公布为准。 

3.报考人员在填写志愿时，第一志愿填报广西民族大学

（学校代码为：10608），层次为专升本，报考科类为文史类，

专业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。 

4.报考人员于 2019 年 9 月中下旬到所选考区办理现场确

认手续。 

（三）统一考试。 

报考人员凭准考证参加 2019 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学校招

生考试，统考科目为政治、英语、大学语文。 

（四）录取方式。 

成人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后，从通过分数线的报考人员中

对照各地各校的推荐名单择优录取，录满为止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举办“培训+学历”班，是为壮汉双语学校补充优质壮汉

双语教师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做好宣传发动工

作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报考。 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，招生咨询

电话：0771—3260488、3263012。联系人及电话：唐剑辉，

15994375055；周唯，13211308027；广西民族教育发展中心覃

其文，0771—581519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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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9年“培训+学历”班报考推荐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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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9 “ + ”  
 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
